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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9F_E6_94_B6_E8_c56_240398.htm 第四节 造价工程师执

业制度 造价工程师：经过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

，并注册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从事建设工程造价活

动的人员。 凡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建设、设计、施工、工程

造价咨询、工程造价管理等单位和部门，必须在计价、评估

、审查（核）、控制及管理等岗位配备有造价工程师执业资

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1 素质要求：思想品德、文化、专业、

身体； 2 技能结构：技术、人文、观念； 3 教育培养：职前

教育、职后教育； 4 造价工程师的执业 4.1 执业范围（确定、

控制、鉴定、其他）： 1、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

及经济评价； 2、工程概、预、决算、标底、投标报价的编

制审核； 3、工程变更及合同价款的调整和索赔； 4、各阶段

工程造价控制； 5、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 6、工程造价计价

依据的编制审核； 7、其他事项。 4.2 权利（执业、开业、举

报）： 1、称谓权，使用造价工程师名称； 2、执业权，依法

独立执行业务。 2、签章权，签署造价文件加盖执业专用章

； 3、立业权，申请开办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5、举报权，对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不正当计价行为，有权报告。 4.3 义

务（守法、受教、守密、守名、资料）： 1、遵守法律法规

，恪守职业道德； 2、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3

、严格保守执业中得知的技术和经济秘密； 4、不的允许他

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5、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工程造价资料。

4.4 道德标准 4.5 不予注册（无能、有过、作假） 1、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 2、刑事处罚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之日不满5年； 3

、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处分，至申请之日起不满两年

； 4、在申请注册过程中有作假行为。 4.6 不予续期注册（无

绩、不学、作假有过） 1、无业绩证明和工作总结； 2、同时

在两个单位执业； 3、未按规定参加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或

未达标准； 4、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5、弄虚作假； 6

、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 4.7 我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

概述 1996年8月，国家人事部、建设部联合发布了《造价工程

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在工程造价领域实施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1997年3月建设部和人事部联合发

布了《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办法》。 为了加强对造价工

程师的注册管理，规范造价工程师的执业行为，2000年3月建

设部颁布了第75号部长令《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

，2002年7月建设部制定了《〈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

实施意见》，2002年6月中国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制订了《造价

工程师继续教育实施办法》和《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

则》，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4.8 造价工程

师的注册 1、注册管理部门。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全国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造价工程师的具体工作委托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注册机构）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特殊行业的主管部门

（以下简称部门注册机构）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负责本行业内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 2、初始注册。

经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合格的人员，应当在取

得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后的3个月内，持有关材



料到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申请初始注册。 超过规

定期限申请初始注册的，还应提交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认可的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证明。 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的有

效期限为2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3、续期注册。造价

工程师注册有效期满要求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满

前2个月向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申请续期注册。 

续期注册的有效期限为2年。自准予续期注册之日起计算。 4

、变更注册。造价工程师变更工作单位，应当在变更工作单

位后2个月内到省级注册机构或者部门注册机构办理变更注册

。 4.9 造价工程师的管理 1、资格年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年检工作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年

检应报送上年度的业绩和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凡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造价工程师，不予通过年检： 1）无工作业绩证明

的； 2）调离工程造价业务岗位的； 3）同时在2个以上单位

执业的； 4）未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不合格的； 5

）在工程造价业务活动中有过失，造成重大损失，并受到行

政处罚的。继续教育。造价工程师每年接受继续教育时间累

计不得少于40学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